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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勾結版權奸商，縱容他們向無辜市民和創作人收取無理費用，漠視創作人權益。
到了立法咨詢期，整個民間都齊聲怒吼要豁免二創創作，他們就虛晃一招，放路邊風
聲，表示版權商正建議政府資助，設立授權收費網站，有其定價，可供查閱和方便授
權云云。令人髮指的是，此事與政府無關，若他們有心做，早就經已把定價明列於自
己的網站之上，不會像現在般，黑箱作業、沒有列明之餘，對民間的使用查詢更會開
出海鮮價，隨奸商所欲而調整，變成毫無公眾規管、毫無法例規管的天文數字。即使
二次創作者願意付款了，也不代表作品不會被奸商審查內容，最終二次創作者可能因
其內容不合版權持有人口味而被拒絕使用。上次版權修訂的立法會公聽會說，IFPI 總
裁馮添枝正好不是親口說，他們這種內容審查是：「一定要保障的。假若有歌手的歌
被人『改』了，以致受到其他地區的censor，令他不能再唱這首歌，那麼這保護是否應
當要具備呢？」若保障他們對二次創作的審查權，又有誰保障二次創作者的言論自
由？！「版權商方案」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，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草案或
方針都沒有，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，亂搬龍門。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，爲何要如
此鬼祟，不能見光？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，據我目前了解，這「版權商方
案」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「香港式惡搞」創作，而且只豁免刑事責
任，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。這種方案，莫說與政府的「第三方案」
比，連「第二方案」也比它好！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，不擇手段，
歪理連篇，閹割創作，藐視公眾。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。懇請主席及各位
議員明聽，支持民間UGC 方案，保護創作人權益，杜絕奸商惡行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
的創作文化。同時，檢視現行法例，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，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
衡機制，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，蹂躪創作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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